
 

 

 

 

《上海市急诊、ICU 质控手册》（2011 年版）已经明确要求： 

 

 

在急诊抢救室、急诊监护病房、专科医院急诊、ICU

中需标配心肺复苏机至少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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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急诊 ICU 质量控制中心 

二Ｏ一一年十二月 

 

 



 

前   言 
自 2004 年第一版《上海市急诊、ICU 质控手册》在全市各医院下发以来，

我市急诊科和 ICU的发展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建设的轨道。按照 2004 年第一版《上

海市急诊、ICU质控手册》对急诊科和 ICU 质量建设标准的要求，根据近几年急

诊和 ICU 质控专家对全市二、三级医院急诊科和 ICU的督查结果，全市大部分二

级甲等以上医院的急诊科和 ICU都已达标。各区县政府、卫生局和医院领导对急

诊科和 ICU的建设越来越重视，普遍加大了对急诊和 ICU的投入，建立了急诊抢

救—留观—ICU连贯性一体化的绿色通道救治体制，使危重病急救患者得到了快

速高效安全的救治，大大减少了急诊、ICU 医疗事故和差错的发生。感谢各级相

关部门对急诊科和 ICU质量建设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感谢全市急诊科和 ICU

从业人员多年来为加强急诊科和 ICU质量建设付出的辛勤劳动。 

危重病急救患者既是急诊科首先承担的服务对象，也是 ICU 需要收治的病

人，急诊科和 ICU在救治危重病急救患者的专业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急诊抢救

—留观—ICU 连贯性一体化的体制是加强急诊科和 ICU 业务建设的有效运行体

制。目前本市部分医院的急诊科和 ICU在人员编制、工作场地、仪器设备配备和

诊疗技术开展等方面还存在不足，部分医院急诊科还未建立 ICU，这些是全市医

院急诊科、ICU需要重点加快建设的工作，也是质控中心的重要任务。 

为了进一步加强上海市急诊科和 ICU的质量建设，按照上海国际性大都市建

设和人民群众医疗卫生水平对急诊、ICU 越来越高的需求，上海市急诊、ICU 质

量控制中心组织全市 30多位质控专家对 2004 年版《上海市急诊、ICU 质控手册》

进行了修订。新标准的修订是结合我市急诊科、ICU质量建设和国内外急诊、ICU

发展的现状，本着高于原来标准、符合国际性大都市综合发展水平要求、经过几

年努力多数单位能够达到新标准的原则完成的，同时广泛征求了本市急诊、ICU

从业人员的意见，并在全市多所医院进行了试行。新修订的《上海市急诊、ICU

质控手册》从 2012 年开始在上海市各级医疗机构正式使用。 

《上海市急诊、ICU质控手册》是全市各级医院急诊和 ICU从业人员的行为

准则，是急诊科和 ICU的质量建设与行业质控标准。 

 

       上海市卫生局医政处

二 O一一年十二月 



 

4、急诊抢救室的建设标准 

    ⑴医护人员与床位：按照“急诊科医师与床位编制标准”配置。 

    ⑵抢救床单位面积：每张床位≥15m
2
，现不达标的在改建时达标。 

⑶抢救室设备：①每张抢救床配 1 台监护仪，输液泵注射泵≥1 台。②每个抢救室配

有创、无创和便携式转运呼吸机各≥1 台，便携式转运监护仪≥1 台，除颤仪 1 台，临时

起搏器 1 台，心电图机 1 台，洗胃机≥1 台，心肺复苏仪≥1 台，③气管插管箱 1 套（装

有喉镜、两种型号以上的气管套管、导引钢丝、送管钳、牙垫、注射器、胶带、备用电池

等，有条件者可配置高清晰度可视喉镜），④抢救车 1辆等。此外应能提供床旁 X线摄片、

B 超检查。没有设儿科编制的综合性医院的急诊科，应配备儿童急救需要的儿科面罩、球

囊、气管插管、鼻胃管等急救设备。 

6、急诊监护病房（EICU）的建设标准 

⑶EICU 仪器设备：①每张监护床配监护仪 1 台（至少具有监测体温、心电、呼吸、血

压和氧饱和度监测功能），输液泵和微量注射泵各≥1台。②每 1～2张监护床配 1台呼吸机

（至少具有 CMV、SIMV、PSV、PEEP等模式功能）。③每个 ICU配无创呼吸机≥1台、便携式

呼吸器≥1台、除颤仪 1台、临时起搏仪 1台、心肺复苏机 1台、心电图机 1 台、降温仪≥

1 台、肠内营养泵≥3 台、连续动态血糖监测仪≥1 台、血气生化分析仪 1 台（如 ICU 未配

备，院内应提供血气分析检查）、气管插管箱 1 套（装有喉镜、两种型号以上的气管套管、

导引钢丝、送管钳、牙垫、注射器、胶带、备用电池等，有条件者可配置高清晰度可视喉镜），

④抢救车 1辆等。 

（十一）专科医院急诊规定 

⒈各专科医院开设与本专业相关急症的急诊服务。 

⒉各专科医院急诊设抢救室，具备抢救室的基本条件。 

⒊急诊抢救室每天 24小时有护士值班。 

⒋急诊抢救患者到达后相关医生 10分钟内到达现场。 

⒌抢救室设备：监护仪/床=1:1；呼吸机≥1台、便携式呼吸机 1台、除颤起搏仪 1台、

输液泵/床=1:1、洗胃机≥1 台、心肺复苏仪 1 台、抢救车 1 辆、气管插管箱 1 套。抢救器

具与药品齐全。环境等符合急诊抢救的基本要求。 

⒍抢救技术：能开展抗休克、复苏、除颤、临时起搏术、机械通气治疗、洗胃术、气管

插管术、深静脉置管术、胸腹腔穿刺闭式引流术等。 

⒎本院技术力量不能满足抢救需要时，及时联系会诊或转院。 

⒏急诊量多且具备条件的专科医院，可酌情设立急诊科。 

（七）ICU 建设基本标准 

1、ICU 病房 位置与布局合理，病房采光通风良好，分隔单元设置，或设置一定数量

的单间。 

2、床单位面积 每张 ICU床位面积至少≥15m
2
（单间 ICU面积≥20m

2
） 

3、吊塔、功能柱与设备带 不论配置任何一种，其电源、负压吸引和氧气等设施必需

能满足 ICU抢救病人需要。 

4、中央工作站 6张以上 ICU床位原则上设置中央工作站。 

5、仪器设备（每个 ICU应配置以下基本仪器设备）： 

监护仪：每张 ICU 床配置 1 台监护仪，至少具有监测心电、呼吸、无创血压、有创

压力和经皮氧饱和度的功能。 



 

呼吸机：①综合 ICU每床 1台呼吸机，呼吸机应具有 CMV、SIMV、PSV、PEEP等基本

模式；②其它 ICU 每床配备呼吸机≥0.5 台，每个 CCU 配备呼吸机≥1 台；③每个 ICU 配

备便携式呼吸机≥2台，无创呼吸机≥2台。 

体外除颤起搏仪≥1台。 

输液泵或微量注射泵每张监护床位≥1台。 

心电图机 1台。  

肠内营养输注泵≥2台。 

心肺复苏机≥1 台，心肺复苏抢救车 1辆。 

气管插管箱 1 套（装有喉镜、两种型号以上的气管套管、导引钢丝、送管钳、牙垫、

注射器、胶带、备用电池等，有条件者可配置高清晰度可视喉镜） 

抢救车 1辆 

 


